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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代本公司在香港接受向其送達的法律程序文件
及通知書的授權代表
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公佈，鑒於夏明麗女士從本
公司間接全資子公司中信里昂證券離職，董事會已於2024年11月25日召開的會議上決議
確認及批准委任余曉君女士自2024年11月25日起接替夏明麗女士，作為根據香港法例第
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A.13(2)條規定下代
本公司在香港接受向其送達的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授權代表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張佑君

中國•北京
2024年11月25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麟先生、付臨芳女士、趙先信先生及
王恕慧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青先生、史青春先生及張健華先生。


